关于13个学院2017～2018学年
审核评估整改落实情况检查的总体反馈
学校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组织校教学督导专家于2018年11月29日-12月7日检查了我校13个学院2017～2018学年的有关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材料。

现整理了检查发现的主要的共性问题，并提出初步解决措施，反馈如下：

一、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方面
（一）共性问题

1.信息学院、土木学院、建筑学院、环境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交通学院、数理学院、设计学院等9个学院帮扶记录工作及活动痕迹不足或太马虎。有的未见针对每一个具体帮扶对象制定帮扶计划；有的缺乏帮扶对象的被帮扶的工作（收获、心得）总结、被帮扶对象的教学能力提高的支撑材料，及指导教师的帮扶工作记录及其工作小结；有的培养记录填写的认真情况不一；有的没有进行帮扶工作考核。
2.机械学院、人文学院等2个学院帮扶对象存在未达到原有规定学院专职专任教师的10%左右的帮扶指标。

3.土木学院缺乏对课程内容提升，教学方法和模式，课堂教学环节设计等方面多样化帮扶活动的开展。
4.材料学院缺少指导教师的评价意见和签字，管理学院缺少相关教师、学院负责人签字。
（二）初步解决措施

1.指导老师与被帮扶对象要有帮扶工作日志与工作记录，每学期要有工作总结。
2.各学院帮扶教师对象占比要达到10%。

3.学院要多开展教师讲课活动（含示范课、帮扶课、课堂评价中差的课程），通过老教师的“传帮带”，提高帮扶对象教师和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指导教师要对帮扶对象多交流、多指导，促进帮扶对象的进步，提高其教学水平。

4.要完善指导过程相关活动的记录工作及活动痕迹的保存。
二、课堂教学方面

（一）共性问题

1.土木学院、建筑学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4个学院虽然有互听课的活动，但各类综合听课优良率高达90%或以上，材料学院、管理学院、环境学院、人文学院、交通学院、数理学院等6个学院甚至听课优良率高达100%，可信度不高。

2.材料学院、土木学院、设计学院等3个学院存在听课表缺总评分或评价语。如设计学院部分听课表没有总评分。材料学院、设计学院部分听课人没有给出任何听课的意见和建议。土木学院大部分各类听课评价和问题建议撰写非常简单，特别听课优秀成绩的评语大部分只有作表面肤浅的评价，普遍只写课程内容娴熟、重点突出、思路清晰、课堂气氛活跃，或PPT清楚。而对课堂教学环节如何组织设计，课堂教学方法与模式的应用，教学内容是否新颖并紧密结合实际案例，课堂上是否以学生为中心等重要衡量指标没有给出一定的评价，甚至评价栏没有评价语（基本是空白栏），优、良、中、差课程评定成绩依据不足。
3.机械学院、信息学院、交通学院等3个学院支撑材料存在不足。如，机械学院“行业工程师参与2-3门课堂教学”，虽然此项工作是与专业认证共同开展的，但未能提供详细的信息——行业工程师参与教学的学时、内容、授课工程师的姓名与职称等支撑材料。信息学院提供了推进几个专业基于课程内部分评价机制的汇报说明材料，但没有见到相关的支撑材料。提供了采用中国计算机协会软件能力测试（CSP）统一考试成绩替代一门课程的最终成绩考试方法的汇报说明材料，但也没有见到相关的支撑材料。交通学院学生信息员工作的支撑材料不足。
4.环境学院、交通学院等2个学院参与学生座谈会的人数偏少。 

5.管理学院没有进行集体备课和课堂教学集体观摩活动，数理学院没有组织课堂教学观摩活动。

6.材料学院、人文学院等2个学院课堂教学质量改进的总结缺乏改进的建议和措施，内容不够具体，可操作性较差。
7.材料学院、土木学院、建筑学院等3个学院还不够注重课程建设，对省级、校级教改项目，在线课程和慕课，校企合作课，案例库建设、课堂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环节提升等学院还缺乏潜心去思考，或缺乏组织建设和总结。
（二）初步解决措施

1.各类听课评价的优良率不能过高，提高听课评价结果可信度，而且注意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2.根据审核评估整改指标，进一步收集整理属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各类活动的支撑材料。适当增加参与学生座谈会的人数，使座谈会反映的问题更具代表性。
3.教研室要发挥“传帮带”作用，促进青年教师的教学成长；任课教师必须要有较详细的教学工作记录（含听课、讲课反思总结等）。

4.要考虑新时代下人才培养的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尽快实施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尽早做好专业三级认证的建设工作。
三、试卷方面
（一）共性问题

1.试卷自查开展未深入。如信息学院、设计学院等2个学院试卷自查表部分没填写检查评语。机械学院、材料学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4个学院试卷自查的部分检查人没有给出任何整改的意见和建议。人文学院两个学期期末试卷自查报告个别要点的完全一样，显然是复制了第一学期的东西。
2.建筑学院、管理学院等2个学院个别试卷分析过于简单，对教学方法和模式缺乏深刻分析。如建筑学院有一门课程，期末考及格率只有17%左右，与平时成绩平均后及格率达到80%，却没有对平时教学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又如管理学院抽查造价专业16级的《会计学》试卷考试成绩分布畸形（90分以上占50.00%，80-89分占21.88%，70-79分占6.25%，60-69分占12.50%，低于60占9.38%），是试卷偏容易还是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存在严重的两级分化？而总评成绩全部及格，平时成绩的考核是否真实？ 
3.土木学院、环境学院等2个学院个别试卷试题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土木学院个别试卷题型偏少,一份卷子只有2种题型;试卷题目记忆内容偏多,对于实践创新能力知识点考核较少。环境学院个别试卷题型不符合教学大纲要求。
4.数理学院建环专业2017级的《高等数学（2）》试卷中，题型只有4种；个别阅卷人把分数填在评卷人栏中；虽然试卷安排4人流水批改，但均未在统分人及评分人栏中签字。

5.交通学院自查报告中对学校设定的整改目标，除了课程大纲、教考分离，大多未能有针对性地说明不存在此类问题，或存在此类问题但已经做了彻底整改。

6.试卷命题、试卷评阅、试卷分析、试卷装订、试卷格式等方面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各种问题。

（二）初步解决措施

1.学院要加大力量开展试卷自查工作，特别是要加强教研室和学院督导组的试卷检查工作，并做好记录，要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意见和建议，督促教师提高命题质量和阅卷质量。

2.试卷分析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检讨得失，以促进今后教学。
3.各学院要组织教研室对试卷进行分析讨论，各门课程命题要按教学大纲要求出题，试题内容、水平与分值设置要合理。
4.建议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要建立试题库，实行“教考分离、流水阅卷”。考虑到全校公共课程《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统考统改和流水阅卷的特殊情况，应该允许公共课程的试卷册（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试卷集）中单列一份各题阅卷、统分和记分人签名的名单，如此既能提高阅卷效率，出现问题责任人又不可抵赖逃避。
5.自查报告要对照学校的要求，逐项做出说明。
6.各学院要督促命题老师对期末试卷在印刷之前认真自查，确保卷子在内容及格式上没有问题；督促阅卷教师严格按教学资料归档及评阅标准中的要求执行相关工作，提高阅卷质量和规范试卷装订。
四、毕业设计（论文）方面

（一）共性问题

1.材料学院、建筑学院、管理学院、环境学院、人文学院、交通学院、设计学院等7个学院抽查发现毕业设计（论文）有关材料仍然存在缺签名或没填日期现象。
2.信息学院、环境学院、人文学院、设计学院等4个学院抽查的毕业设计（论文）还出现一些容易避免的错误。如信息学院出现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的评审表日期在同一天，且评语超过一半相同。环境学院出现封面清单与袋内材料不同。人文学院出现周记本上的题目与其他资料上的题目不一致。设计学院出现指导教师评审时间晚于学生作品（毕业设计）展评审表中的时间。
3.材料学院、信息学院存在教师指导毕业生数偏多问题。如材料学院个别老师毕业论文所指导的学生数超过4名，不符合学校规定的要求。信息学院有几个专业的个别指导教师指导毕业生数偏多（达到10人及以上）。
4.信息学院、数理学院等2个学院存在学生论文引用的外文文献均为2015年前发表的，较陈旧。
5.管理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等3个学院论文英语翻译有误。如管理学院个别同学的题目、摘要、关键词的英语翻译不正确。人文学院论文英语摘要翻译有误。法学院优秀毕业论文集中有论文关键词的英文翻译有误。
6.土木学院毕业论文（设计）答辩没有聘请校外专家参与且答辩组专业老师搭配不合理。有一组学生毕业设计涉及到道路和桥梁，但答辩老师专业背景基本是道路专业或道路规划。

7.机械学院虽然学院管理层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过程管理很重视，建立了一整套管理与检查的制度与方法。但从学院检查的结果看，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教师并未建立主动、自觉意识，出现了毕业设计（论文）过程材料规范性方面的问题。

8.根据学校教学督导组检查材料学院2018届学生毕业论文结果情况学生毕业论文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材料学院老师自查表检查结果基本没问题，自查表填写的问题栏全空白，且部分表格也没签检查时间，认为自查有走过场的可能。

9.毕业设计（论文）的题目更新率、任务书，开题报告、参考文献、指导老师评语、指导过程、学生论文、中期抽查、答辩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各种问题。

（二）初步解决措施

1.要进一步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过程管理和规范化管理。
2.指导教师对学生设计（论文）的撰写要严格把关和审阅，提高设计（论文）的撰写质量。

3.指导老师和评阅老师要根据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具体内容，既要对学生的态度等也要从专业的角度客观公正地给予评价。
4.学院加强和规范毕业设计（论文）的自查与互查制度，并严格实施设计（论文）问题检查问责制。
五、教研室活动方面
（一）共性问题

1.虽然每周三定为教研室教学活动，但往往是各学院各种任务布置后才进行教研室活动，导致不少教研室活动流于形式，教研室活动记录多为事务性工作记录，学术方面研讨很少，鲜有集体研讨活动与教学经验交流活动、集体备课活动和观摩教学活动。如建筑学院、管理学院、环境学院、人文学院、交通学院等5个学院。
2.信息学院、数理学院、设计学院等3个学院出现教研活动记录缺失现象。
3.机械学院、材料学院、土木学院、建筑学院、管理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交通学院、数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得等10个学院或多或少存在教研室活动少且记录过于简单现象，不够完整详细。

4.数理学院、材料学院、环境学院，设计学院等4个学院有缺教研室活动总结，信息学院缺部分教研室工作计划与总结。
5.土木学院教研室活动的组织有时较为松散，参加的老师不全。教研室教学研究与改革多数集中在部分教师。
（二）初步解决措施

1.教研室要积极开展教学交流、观摩、集体备课等活动，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至少要增加期中教学检查交流、研讨活动，期末教学工作总结交流活动。
2.做好教研室活动记录，确保完整详细。
六、建章立制方面

（一）共性问题
1.土木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交通学院、设计学院等5个学院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且土木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等3个学院新的规章制度也比较少。
2.材料学院、土木学院、建筑学院、管理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交通学院、数理学院等8个学院对教师本科课堂教学的激励及结束机制不足。

3.建筑学院、人文学院等2个学院缺乏对教师调课停课次数偏多的约束措施。
4.材料学院存在对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推行不力的问题。

5.人文学院、环境学院等2个学院个别文件行文需进一步严谨。
6.关于教学档案管理，交通学院教学档案没有专人管理，机械学院规章制度还要有一个总表方便查找。
（二）初步解决措施

1.从教学建设管理、教学质量管理、教学档案管理和实践教学管理等方面对制度进行完善并努力做到切实落实到位。

2.建立教师本科课堂教学数量质量与绩效考核挂钩的文件，提高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还要有一些奖惩制度的建立。
3.文件行文需进一步严谨，资料的归档问题还有待加强，有建立的规章制度要列出总表方便查找。

七、二级督导方面
（一）共性问题

1.材料学院、土木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交通学院、设计学院等6个学院没达到原有规定每人听课15人次的要求。
2.材料学院、土木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交通学院、数理学院等6个学院二级督导听课优良率高于90%，评价结果不够客观。
3.建筑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等3个学院存在说成绩的多，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少的情况。

4.材料学院、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3个学院二级督导没有外聘校外专家。
5.材料学院、信息学院、土木学院、管理学院、环境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交通学院等8个学院部分督导组成员的工作记录或多或少存在记录简单、不全。
6.土木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等3个学院没有督导成员个人工作小结，管理学院没有学院督导组工作总结，交通学院没有督导简报。
7.材料学院、管理学院、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4个学院存在听课评价表填写不完整，或有漏填。
（二）初步解决措施

1.要制定详细的学院督导组工作计划，督导组成员要确保每人听课15节以上。

2.学院督导组要充分发挥督导的作用，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

3. 学院督导组要外聘适量的校外专家。
4.发挥学院督导专家都具有专业教育教学经验的优势，引导督导组成员深度参与教研活动。
5.学院督导组成员学期末要有工作总结，成员要有工作小结，还要制定督导简报。
6.要认真填写听课评价表，不漏填，特别是要填写具体评价意见和建议。

                               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

                                 201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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